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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 具 无 法 表 示 意 见 涉 及 事 项 的 专 项 说 明  

  

德皓核字[2025]00000956 号 

 

上海龙宇数据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： 

我所接受委托，业已完成上海龙宇数据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龙宇数据公司）2024 年度财务报表的审计工作，并于 2025 年 4 月 29

日出具了德皓审字[2025]00001490 号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。 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

报规则 14 号—非标准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》、《监管规则

适用指引——审计类第 1 号》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的

规定，现将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情况说明如下： 

我们在上述财务报表审计中，依据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

1221 号一计划和执行审计工作的重要性》，对于以营利为目的的企

业，利润是大多数财务报表使用者最为关注的财务指标。确定以龙宇

数据公司使用经营性业务税前利润作为选取的基准。将该基准乘以

5%,由此计算得出的合并财务报表整体的重要性水平为 1,200万元（取

整）。本期重要性水平的计算方法与上期保持一致。 

一、非标准审计意见内容 

1、大股东资金占用可收回性 

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，龙宇数据公司控股股东上海龙宇控股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龙宇控股）资金占用本金及利息 88,406.23 万元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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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提预期信用损失 4,421.29 万元。龙宇控股虽然出具关于解决占用

资金问题承诺函等，但我们无法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对上述资

金的可收回性做出判断，我们也无法判断其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

响。 

2、证监会立案调查 

龙宇数据公司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于 2024 年 12 月 16 日收

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《立案告知书》。由于该调查尚未

有结论，我们无法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判断立案调查结果对龙

宇数据公司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。 

3、股权收购预付款 

2024 年 9 月 30 日龙宇数据公司、上海龙宇控股有限公司（简称

龙宇控股）、上海天好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天好信息）三方

签署了《有关上海龙宇数据股份有限公司资产收购及股份转让之框架

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框架协议”），由龙宇数据公司收购天好信息子

公司江苏天好富兴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100%股权。根据协议，龙宇数

据公司已于 2024 年 9 月 30 日向天好信息预付股权收购款 3,000.00

万元。2024 年 11 月龙宇控股与天好信息签署《资产收购协议》及《补

充协议》(以下简称“收购协议及补充协议”)，根据该协议，收购方

由龙宇数据公司变更为龙宇控股。截止 2024 年 12 月 31 日，原由龙

宇数据公司、龙宇控股、上海天好签订的“框架协议”尚未终止，原

龙宇数据公司预付的 3,000.00 万元股权收购款也未收回。我们通过

访谈等程序，无法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判断上述收购预付款的

可收回性等，我们也无法判断其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。 

4、投资者索赔 

2024 年 4 月 29 日，龙宇数据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德皓核字[2025]00000956 号专项说明 

第 3 页 

上海监管局的《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》后，投资者陆续向上海金融法

院提起诉讼，要求龙宇数据公司赔偿投资损失等。截止 2024 年 12 月

31 日，龙宇数据公司所涉标的金额总计约为 849.38 万元，龙宇数据

公司根据承担损失的可能性累计计提预计负债 509.63 万元。我们执

行了访谈、函证等审计程序，仍无法判断投资者索赔事项对龙宇数据

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。 

二、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理由和依据 

根据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 号—在审计报告中发表

非无保留意见》第七条，“当存在下列情形之一时，注册会计师应当

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：(一)根据获取的审计证据，得出财

务报表整体存在重大错报的结论；(二)无法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

据，不能得出财务报表整体不存在重大错报的结论。”以及第十条：“如

果无法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作为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，但认

为未发现的错报(如存在)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且具有广泛

性，注册会计师应当发表无法表示意见”的规定。 

根据注册会计师的判断，对财务报表的影响具有广泛性的情形包

括下列方面：（一）不限于对财务报表的特定要素、账户或项目产生

影响；（二）虽然仅对财务报表的特定要素、账户或项目产生影响，

但这些要素、账户或项目是或可能是财务报表的主要组成部分；（三）

当与披露相关时，产生的影响对财务报表使用者理解财务报表至关重

要。 

由于上述无法表示意见涉及事项的金额占龙宇数据公司 2024 年

末资产的比例较高，同时上述事项涉及其他应收款、其他流动资产、

预计负债、信用减值损失等报表项目，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事项影响退

市指标，该事项对财务报表影响重大且具有广泛性。因此根据审计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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则之规定，我们对龙宇数据公司 2024 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无法表示

意见审计报告。 

三、无法表示审计意见涉及事项对报告期内公司财务状况、经营

成果和现金流量的影响程度 

由于无法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作为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，

我们无法判断其对报告期内龙宇数据公司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和现金

流量的具体影响。 

四、无法表示涉及事项是否明显违反会计准则及相关信息披露

规范性规定 

由于无法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作为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，

我们无法确定龙宇数据公司 2024 年度财务报表是否明显违反会计准

则及相关信息披露规范性规定。 

五、上期导致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在本期的情况 

我们于 2024 年 4 月 29 日对龙宇数据公司 2023 年度的财务报表

出具了北京大华审字[2024]00000631 号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。对于

该报告中导致发表上述意见的事项，我们于 2024 年 4 月 29 日出具了

北京大华核字[2024]00000190 号关于上海龙宇数据股份有限公司出

具无法表示意见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。 

1、上年度审计报告无法表示意见涉及的事项 

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，龙宇数据公司应收账款中应收关联方

苏州名特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31,464.30 万元。预付款项中预付关联方

哈尔滨茂盛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、哈尔滨谊和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款

项合计 20,962.99 万元；我们核查了上述交易的合同、结算单、入库

单等相关凭据，以及实施函证、访谈、查看期后回款、货物结算单据

等审计程序，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对上述资金的性质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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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回收性做出判断；我们也无法判断是否存在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

资金占用的其他情形以及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。 

2、上年度审计报告无法表示意见涉及的事项在本期的消除或变

化情况 

公司已于 2023 年年度报告中补充认定苏州名特企业管理有限公

司、哈尔滨茂盛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、哈尔滨谊和通企业管理有限公

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（以下简称“相关关联方”）。 

公司停止与其开展新的业务往来。经公司自查，相关业务停止后，

相关关联方在 2024 年未履行完毕的采购、销售合同中均发生了拖欠

情况，且拖欠时间超出合理范围。公司认定上述与相关关联方发生的

交易不具备经营合理性，为非经营性资金占用。 

公司控股股东承诺为前述欠款承担连带责任，并已于 2024 年 8

月 26 日向公司支付 5,000 万元用于偿还关联债权。公司与相关关联

方在 2024 年往来业务中已发生采购、销售合同逾期构成资金占用的

情形，通过应收账款、预付账款累计占用资金为 91,791.34 万元，控

股股东偿还 5,000 万元后，相关关联方资金占用余额为 86,791.34 万

元。 

公司已根据相关规定对上述涉及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相关交易

形成的会计差错问题进行差错更正。 

至本公告披露日，相关关联方资金占用尚未归还，后续清偿存在

不确定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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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专项说明是本所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出具的，不得用作

其他用途。由于使用不当所造成的后果，与执行本业务的会计师事务

所和注册会计师无关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北京德皓国际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  中国注册会计师：  

中国·北京 

  廖家河 

 中国注册会计师：  

  贺爱雅 

 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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